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補助要點 
102 年 11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 月 8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參與通識課程精進

方案，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精

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申請教育部或其他政府部門課程計畫未獲補助者，可於次學期開學

前兩週就所教授之通識課程提出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補助申請（如附表一）。

申請文件不全、不符規定或屆期未送達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不

予受理。 
申請案由本中心課程研究小組聯席會議審查，審查結果經本中心中心主任核

定後通知申請教師，並公告於中心網頁。每位教師每學期以補助一門課程為

限。 
該課程經加退選後，若修課學生人數不足致使停開時，則該補助案予以取消。 

三、補助原則、補助額度、經費核銷及執行期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助原則： 

1.補助項目以配合方案執行所須辦理相關業務之費用為限，包含工讀費、出席

費、諮詢費、審查費、校外講座鐘點費、旅運費、課程教材費、課程與教學

活動費、資料蒐集費、印刷費、保險費及雜支等。但工讀費（含勞健保及勞

退金）不得超過補助金額二分之一。 
2.單價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器材設備不予補助。 
3.經核定補助之案件，不得任意變更，因故撤銷或逾期未執行者，應於方案核

定後一個月內書面說明，並繳回全部補助經費。 
(二)補助額度：每門課程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 

 (三)經費核銷：須加會本中心，並配合主計室核銷作業於執行期限內核銷完畢。 
(四)執行期限：自核定日起至該學期末止。 
四、補助方案之成效管考： 
(一)申請教師需於方案執行期限結束後兩個月內繳交結案成果報告書（如附表二）

及電子檔資料，以提送本中心課程研究小組審閱、查核，並供校內教職員生

參考及推廣。 
(二)若結案時管考未獲通過，則次學期不得提出申請。 
五、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中心業務費「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補助費用」項下支

應。每年度補助方案之課程數量及金額，由本中心視當年度經費編列情形彈

性調整。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 
於 108 年 1 月 8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由 108 年 1 月 19 日校長核准，108 年 1 月 21 日公告施行。 



 

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年度第○學期 
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補助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由彙整單位填寫) 
申請教師姓名 
（若申請人為2位
以上，請列明各申

請人資料） 

 申請 
類別 

□通識(核心)選修課程 
□通識(非核心)選修課程 
□語文通識課程 

服務單位  
課程 
領域別  

□語文通識課程    □社會人文領域 
□數理科技領域    □藝術陶冶領域 
□跨領域課程(博雅講堂) 職  稱  

聯絡電話 
 

E-mail 
 

課程名稱  

曾授課學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以最近一次教授該課程學年度填報）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         元（至多二萬元） 

是否已向本中心申請配置通
識課程教學助理之經費 □是  □否 

附件資料 

□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申請書 

□經費預算表 

□其他相關資料 

申請教師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 

   
審核結果 

□同意補助申請 
□不同意補助申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本校教師申請教育部或其他政府部門課程計畫未獲補助者，可於次學期開學前兩週就所教

授之通識課程提出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補助申請。申請文件不全、不符規定或屆期未送

達通識教育中心，不予受理。 

2. 申請案由本中心課程研究小組聯席會議審查，審查結果經本中心中心主任核定後通知申請

教師，並公告於中心網頁。 
3.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補助一門課程為限。 



 

二、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申請書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姓名 
（應與申請人一致） 

 

一、問題意識 

（基於何種原因，您認為該

門通識課程教學內容需精

進，及本課程所欲解決的具

體問題為何？） 

 

 

 

二、課程目標 

（請說明在前述問題意識

下，本課程於精進調整後，

含括的公民基本能力，以及

具體課程目標為何？） 

 

 

三、教學進度及內容規劃 

（請說明每週之課程設計

與內容安排，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名、單位及

職稱） 

週次 課程內容 指定 
閱讀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第 5 週   

第 6 週   

第 7 週   

第 8 週   

第 9 週   

第 10週   

第 11 週   

第 12週   

第 13週   

第 14週   

第 15週   

第 16週   

第 17週   

第 18週   



 

四、教學助理規劃 （未配置教學助理免填） 

五、參考書籍  

六、上課方式  

七、作業設計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學習評量之方式） 

八、成績考核  

九、方案執行預期成果  

十、其他補充資料 （資料若無法寫入本欄位，得於本欄位列出資料名稱後另外檢附） 

三、經費預算表 
申請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處）（請填寫申請教師任職單位全名） 
方案名稱：○○學年度第○學期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請填寫通識課程名稱） 
方案期程： 
方案經費總額：      元 

經費項目 
方案經費需求明細表 

單價(元) 數量 總額(元) 說明 

業
務
費 

工讀費 
(不得超過補助總額 1/2)     

勞保     
健保     
勞退     
出席費     
諮詢費     
審查費     
校外講座鐘點費     
二代健保     
旅運費     
課程教材費 
(不支付單價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器材設
備) 

    

課程與教學活動費     
資料蒐集費     
印刷費     
保險費     

小計     

雜
支 

文具用品(及錄音帶、紙張、資料夾

等)、資訊耗材、郵資、誤餐費等     

合   計     
備註：上述表單依「本校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補助要點」之規定辦理，並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研究小組

聯席會議審議通過後進行經費核撥。 



 

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結案成果報告書 

方案名稱 
○○學年度第○學期精進通識課程教學方案—○○○○○（請填寫

通識課程名稱） 

方案緣起  

方案目標  

方案執行教師  

服務單位/職稱  

方案執行期程  

預期成效 評估指標 實際執行成效 

   

   

   

   

方案執行檢討  

後續推動機制  

附件 
(相關會議或 
活動記錄) 

 

申請教師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 

   

備註：申請教師應於方案執行期限結束後兩個月內繳交結案成果報告書至通識教育中心。 

 


